附件

博士后生活津贴业务操作说明
一、登录流程

（一）登录网站

1.申报人、非市（地）人社局相关单位：在浏览器输入系统访问地址http://111.41.62.151:31000/server/，进入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和审核。

2.市（地）人社局：在浏览器输入系统访问地址http://yth.hljjb/即可访问黑龙江省金保工程一体化平台进行审核。

（推荐使用谷歌、Edge浏览器）
（二）个人注册
点击系统右上角，依次点击注册-个人注册。在新页面填写用户注册信息，最后点击注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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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个人登录

点击系统右上角，依次点击登录-个人登录。在新页面填写用户登录信息，支持账号密码、手机验证码和扫码登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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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单位注册
点击系统右上角，依次点击注册-企业注册。在新页面填写单位注册信息，最后点击保存。（市地人社局无需注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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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单位登录
1.非市（地）人社局
点击系统右上角，依次点击登录-企业登录。在新页面填写单位登录信息，支持法人扫码、办事员扫码、账号密码登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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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市（地）人社局

登录金保工程一体化平台进行业务办理，需使用原有管理员账号。如新增经办人员账号，由管理员办理并分配审核权限，安全员激活相应权限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个人操作流程

申请人登录公共服务平台，在办事中心->人事人才->博士后业务->博士后生活津贴申报->立即办理中进行申报。注：个人申报前，工作单位需进行“单位维护信息”，未完成该操作，个人将无法进行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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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首先选择绑定工作单位，绑定完成后，按照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保存点击下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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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若未搜到单位或搜到单位所在行政区划为空，请联系工作单位进行单位维护信息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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绑定单位信息后进入“信息填报”页面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：

1.“进站时间(年月)”、“出站时间(年月)”仅可选择2025年1月1日以前的时间。

2.若“是否为首次申报生活津贴”选择“是”，则“留省工作开始时间”仅可选择2025年1月1日以前的时间。

3.若申请人在2025年度内存在省内跨单位工作变动（涉及两个或以上省内用人单位），申请人可按照实际在岗时间分别绑定相应工作单位，提交多个生活津贴申请，需要注意的是，申请“本次津贴拟申报时间”不可重叠。

4.“本次津贴拟申报时间”选中的范围包括结束月份，例：选择2025-01至2025-04，则申报月份数为4个月。如申请人员满足2025年度博士后生活津贴所有要求，则“本次津贴拟申报时间”写为2025-01至2025-12，申报月份数为12个月，申报金额为3600元；
5.“发放金额”为系统自动算出，公式为：申报月份数*生活津贴发放标准。

确认填写无误后依次点击“保存”、“下一步”，进入附件上传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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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“附件上传”页面所需资料后，点击“下一步”进入数据验证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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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数据验证”页面勾选“诚信承诺”后点击“提交”进行业务申报。申报成功后，由个人绑定的工作单位进行审核及送审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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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单位操作流程

1.单位信息维护
在个人申报之前，单位需进行单位信息维护操作，单位账号登录公共服务平台，依次点击：办事中心-人事人才-单位人员信息采集-单位维护信息。

●博士后设站单位（创新实践基地除外）、中省直单位无需绑定主管部门，并选择行政区划“黑龙江省”。

●如主管部门为市（地）人社局的单位，无需绑定主管部门，并选择行政行政区划为对应市（地）。

●如主管部门非市（地）人社局的单位，则直接绑定相对应的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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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单位审核
单位账号登录公共服务平台，在用户中心（单位名称按钮）->人才服务->统一审核中点击“待审核”的数字方可进入审核页面，对个人提交的申报信息进行审核。（市地人社局登录一体化平台进行操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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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单位进行审核时有以下两种审核方式：

●批量审核（定时审核）

选中要批量审核的单位，点击“批量通过”或“批量退回”按钮，将该单位下所有人员进行审核操作。因该操作同时审核人数较多，审核会有一定延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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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逐条审核（实时审核）

点击查看按钮，查看该单位下所有申报人员，点击审核按钮可逐条进行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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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审核状态

※审核通过：依次点击审核通过->输入审核意见->保存。审核已通过的业务（不论是否已送审）不可再退回，若需退回请将该业务送审后，联系上级单位进行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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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审核退回：在审核页面右侧选择具体问题模块，信息是否需要退回修改选择：是，并填写修改意见，最后在下方审核信息板块点击“退回修改”，选择退回节点，填写审核意见，最后点击保存。如该业务退回到个人，则申报人可在此基础上继续编辑上报；如该业务退回到下级单位，则下级单位可在此基础上继续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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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审核终止：依次点击“资格不符 终止审核”->“审核意见”->“保存”。该业务到此终止，该条申请作废，申请人需重新申报。
3.单位送审
单位账号登录公共服务平台，在用户中心（单位名称按钮）->人才服务->统一审核中点击“待送审”的数字方可进入送审页面，对审核通过的申报信息进行送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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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待送审页面后，选中单位并点击“添加单位账户信息”，填写账户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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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中单位并点击“下载汇总表（工作单位）”（若为主管部门，请点击“下载汇总表（主管部门）”），将下载的pdf文件盖章。

再次点击“上传汇总表（工作单位）”（若为主管部门，请点击“上传汇总表（主管部门）”），将已盖章的pdf文件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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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中单位并点击送审按钮。将该单位下所有人员进行送审操作。因该操作同时送审人数较多，送审会有一定延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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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情况

（一）若个人填写“信息填报”页面点击保存后未提交，且因其他原因关闭页面或退出平台，后续提交信息需再次登录，并依次点击：用户中心（姓名按钮）-人才服务-我的办件-编辑，已填写的信息将自动保存，继续编辑提交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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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生活津贴申请若被退回到个人，需个人修改后重新提交。具体流程为：登录系统后依次点击用户中心（姓名按钮）-人才服务-编辑（如果只有查看按钮，则业务还未退回到个人），修改后重新提交。


